扬州市职业大学关于校门人脸信息采集的告知书
亲爱的师生：
您好！为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，保障全体师生的学习、工作与生活环境，学校将在各校门处启用人脸识别系统，对出入人员的人脸信息进行采集。现将相关事宜向您详细告知，请您仔细阅读，并给予理解与支持。

一、采集目的
1.   保障校园安全：通过识别出入人员身份，有效阻止无关人员进入校园，降低安全风险，确保校园内人员和财产安全，为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学习和工作环境。
2.   优化门禁管理效率：相比传统的身份验证方式，人脸识别技术能实现快速通行，减少人员在门口的等待时间，极大提高校门通行效率，提升您的校园生活体验。
 
二、必要性论证
1.   校园安全形势的迫切需求：随着校园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员流动的日益频繁，传统门禁管理方式存在一定局限性，难以快速准确地对人员身份进行识别和管控。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先进的生物识别手段，能为校园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。
2.   提升管理效率与服务质量：实现自动化、智能化的门禁管理，减轻安保人员工作负担，使其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校园安全巡逻和应急处理等重要工作中。同时，也有助于学校更精准地掌握人员出入情况，为校园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，进一步提升校园管理服务水平。
 
三、告知义务说明 
1.   信息收集范围：仅采集您的面部图像信息，不会涉及其他敏感个人信息，如指纹、虹膜、基因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   存储方式：采集的人脸信息将存储于校内专门的安全服务器，确保数据安全，超过期限后，将按照相关规定对数据进行删除。
3.   使用方式与用途：仅用于校门出入身份验证和校园安全管理。
 
四、获取书面同意
1.   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，确保您充分了解人脸信息采集相关事宜，我们诚挚邀请您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内容。若您无异议并同意学校采集您的人脸信息用于校门出入管理，请在《扬州职业技术大学校门人脸采集登记审批表》中的已阅读人脸信息采集告知书一栏填写“同意”。
2.   请您将填写好的同意书交至所在学院（部门）盖章，由学院（部门）统一收集整理后交至学校保卫处。如有特殊情况，请与保卫处联系（联系电话：87090510）。
3.   若您不同意采集人脸信息，您仍可通过出示电子校园卡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的方式正常出入校园，但可能会在门禁通行效率上受到一定影响。
 
我们深知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，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，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，保障您的人脸信息安全。如有任何疑问或建议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。感谢您对学校工作的支持与配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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